人力资源服务许可承诺书

申请人
单位名称：            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

证件类型：              证件编号：
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

住所地：

委托代理人(如有，须提供)
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

证件类型：           证件编号：

           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

现就申请人力资源服务许可事项作出下列承诺：

一、提交的申请材料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；

二、已知晓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告知的全部内容；

三、已具备申请人力资源服务许可的以下条件（在(内打“√”并按实际填写）：

     □有明确的章程和管理制度；
     □有开展业务必备的固定场所、办公设施和一定数额的开办资金；

     □有3名以上专职工作人员；

     □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；
四、愿意承担未履行承诺、未履行全部承诺、虚假承诺的法律责任，接受相关惩戒措施；

五、所作承诺是申请人真实的意思表示。

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（法定代表人签字）：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机构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委托代理人（如有，签字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

（本文书一式两份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与申请人各执一份）
